
108 學年高三應屆(含以前)延修生重補修第二階段上課通知 

一、 適用對象條件如下： 

(一) 108 學年應屆畢業生暨 108 學年以前未達畢業門檻之延修生。 

(二) 並於 7/2~7/3 到校報名本階段重補修或領取重補修學分費繳費單者均適

用本通知。 

二、 第一階段上課科目： 

(一) 普通科【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公民、歷史、地理】相關之全部科目及

其他 

(二) 職科專業群科【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】相關之全部科目 

(三) 其他未於第一階段開課之所有科目 

三、 上課時間及地點： 

查詢上課時間及地點請依下列步驟進行 

(一) 點進下方課程科目及上課時間一覽表之連結即可看到下面之畫面 

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延修生(含 108 年以前)重補修第二階段專業科

目開課一覽表 

  
 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UNTJhhevlaO9C8yZD99BG-___VL_iTA0gLXvTO2kG60/edit?usp=sharing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UNTJhhevlaO9C8yZD99BG-___VL_iTA0gLXvTO2kG60/edit?usp=sharing


(二) 接著請尋找自己所重修之歷史、地理、公民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職

業類科專業及實習科目所在的欄位(紅色框線處) 

 
 

(三) 再依你申請重補修科目的名稱，在科目名稱欄(紅色框線處)，找到你

申請重補修的科目名稱(紅色箭頭處)，該班即為你應出席上課班級。 

 

(四) 重補修上課規定： 

1.出缺勤：依本校〈重補修實施要點〉第九條第二項規定，重修期間

因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重補修應上課節數

(紅色框線處)1/3 者，成績不予考查，請各位延修生務必特

別注意。如有請假之必要，請務必向“負責老師”請假。 

 

2.服裝：所有延修生請著便服到校上課。另因疫情未完全趨緩，入校



時請配戴口罩，並佩掛本校發給之識別證和攜帶身分證或附

有相片之健保卡備查。 

3.保留：如因課程排課有衝堂(同一時間有兩科都要上課的情形)造成有

無法上課之情況，請於課程進行到 1/3 的節數前，本人親至教

學組辦理保留該課程到下一梯次重補修課程開課時再行重補

修。逾該科上課節數 1/3 者，不得再辦理保留，僅得依出缺勤

規定該科成績不予考察，請同學特別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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